
桃園市桃園地政事務所 

 

寒假志工基本資料表 

申請時間： 112 年   月   日 

姓名  
出生 

日期 
年    月    日 

身分證字號           性別  

*緊急聯絡人  聯絡電話  

聯絡地址  

就讀學校/年級   ○7 年級  ○8 年級  ○9 年級 

是否有紀錄冊 ○是 ○否 紀錄冊現有時數：      小時 

可值班日期 

&時段 
 

○上午 09:00- 12:00 (3H) 

○下午 14:00- 17:00 (3H) 

○全天 09:00- 17:00 (7H) 

注意事項: 

1.服務地點：桃園市桃園區國豐三街 123 號 2-4 樓(桃園市桃園地政事務所)。 

2.期間：112.1.30～112.2.10 週一至週五；上午 9:00-12:00／下午 2:00-5:00。 

3.資料表填妥後，請傳真至 03-3693153；並來電確認 03-3695588#417 李小姐。 

4.服務日期及時段於 1/19 前由志工承辦通知緊急聯絡人，如無法聯繫，視同放棄。 

5.提醒志工服務期間應準時簽到退；若因故臨時請假，請務必來電告知。 

6.志工服務紀錄冊請繳交志工承辦，以便製作時數證明。 

7.疫情期間將配合政府防疫措拖延後或取消辦理。 

 


